地图编制出版初审
（办理部门：测绘科，咨询电话：88303617）

一、所需资料

  1、《测绘资质证书》复印件1份；

2、物价部门核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复印件1份；

3、地图出版任务合同书或协议书或委托书复印件1份；

4、地图审核报告表1份；

5、试制的地图样图1份；

6、地图样图的电子地图1份（电子版地图）；

7、编制试制地图样图所使用的底图资料说明1份；

8、出版管理部门对地图出版范围的批准文件1份；

9、教学地图的，须提交有关部门对送审教学地图教材审定的书面文件1份；

 二、办理程序


提交申请资料→受理（检查资料、确定是否受理）→经办人初审→提交初审意见→编制单位修改→经办人复审→局领导审核同意后→提请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→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批复

三、审定结果（回复）


1、文、函（复函）；


2、图件（样图）。


四、办理时限：我市初审时间为20个工作日

五、工作要求：按目前掌握的资料，以现势性好的资料为准。
